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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与妹刘氏书》作者考
虞 蓉

(宁波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 ,浙 江 宁波 315416)

∶ 摘要 :《 与妹刘氏书》作为中国古代妇女见诸载籍的一篇较早的文学批评专论 ,在 妇女的文学批评史⊥具有重

要意义。但关于它的作者,意 见却颇多岐出。根据该文内容及相关资料考定,其 作者应为晋都水使者徐藻妻陈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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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与妹刘氏书》早见于《艺文类聚》卷二十二《人

部 ·品藻》,是晋时一陈姓妇人写给妹妹伟方的一

封家书 ,全文如下 :

伏见伟方所作《先君诔》,其 述咏勋德 ,则

仁风靡坠;其 言情诉哀 ,则 孝心以叙 ,自 非挺生

之才 ,孰 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?执咏反复 ,触 言

流泪,感 赖交集 ,悲 慰并至。元方伟方 ,并 年少

而有盛才 ,文 辞富艳 ,冠 于此世。窃不 自量 ,有

疑一言,略 陈所怀,庶 各起予。先君既体弘仁

义 ,又 动则圣检 ;奉 亲极孝 ,事 君尽忠;行 己也

恭 ,养 民也惠,可 谓立德立功 ,示 民轨仪者也。

但道长祚短,时 乏识真 ,荣 位未登 ,高 志不遂 ,本

不标方外迹也。老庄者 ,绝 圣去智、浑齐万物、

等贵贱、忘哀乐 ,非 经典所贵 ,非 名教所取 ,何 必

辄引以为喻耶?可 共详之。[1](硐 6页 )

很显然 ,这不是一封絮叨家常的普通书信 ,而是一篇

评鉴他人作品得失的精彩文章 ,是 中国古代妇女见

诸载籍的一篇较早的文学批评专论。从时间上说 ,

它比郭绍虞先生称为
“
妇女作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

文
”①

的李清照《词论》足足早了八百年 ,因 而在中国

古代妇女的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然而让人遗憾的是 ,这篇重要文献究竟出自何

人手笔 ,还不是一个十分清楚的问题。在《艺文类

聚》卷二十二中,它被题为
“
晋徐藻妻陈氏

”
作。至

于徐藻何人、陈氏何名,并无具体说明。这就为后人

的猜测附会和分歧淆乱埋下了隐患 :清 人严可均

《全晋文》收录此文时把它列在了陈碜名下 ,并加上

了
“
海西令刘臻妻 ,《 隋志》注作刘瞵妻

”
[2](卷 一百

四十四)等注语 ,近人谢无量《中国妇女文学史》遂据

此沿称为
“
刘臻妻陈氏

”
作[3](⒕ -75页 );而胡文楷

先生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卷一却考订该文为
“
晋都水

使者徐藻妻陈玢作
”
[4](8-9页 )。 这样一来 ,《 与

妹刘氏书》的作者就出现了
“
徐藻妻陈氏

”
、
“
海西令

刘臻(刘膦)妻陈碜
”
以及

“
都水使者徐藻妻陈玢

”
等

不同说法。

究竟孰是孰非呢?笔 者以为当以《艺文类聚》

为根据 ,并结合《晋书 ·儒林 ·徐邈传》、《古今女史
·姓氏字里》

“
陈氏

”
条等相关记载 ,定其作者为

“
晋

都水使者徐藻妻陈氏
”
。试申述理由如下。

首先 ,《 艺文类聚》成书的年代远远早于严氏

《全晋文》和谢氏《中国妇女文学史》,可信度应该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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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,若无相反证据 ,则 《与妹刘氏书》可以肯定为徐

藻妻陈氏所作。然而,均源自《类聚》的严氏《全文》

和谢氏《文学史》却都把该文改列在了海西令刘臻

妻陈碜的名下 ,并且紧挨着《答舅母书》排列 (《 全晋

文》卷一百四十四首列《答舅母书》,次列《与妹刘氏

书》;谢氏《文学史》则恰恰相反),这显然是一种误

纂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一
“
误纂

”
呢?原来 ,乍 一看 ,

陈氏《与妹刘氏书》和陈碜《答舅母书》颇有些
“
关

联
”
:前者是陈氏对妹妹伟方《先君诔》所作的评价 ,

中有
“
伏见伟方所作《先君诔》·⋯⋯元方(着重号为

笔者所加 ,下 同)伟方,并年少而有盛才 ,文辞富艳 ,

冠于此世
”
之语 ;而 在陈碜哀悼表兄(弟 )“ 元方

”
以

排遣舅母丧子之痛的《答舅母书》
②
中亦有

“
不万春

秋始富⋯⋯元方冲动,过庭莫闻。圣善明训 ,业成三

徙。亦既冠婚 ,双誉允集
”
之语 ,于是严、谢误认为

《先君诔》中所诔
“
元方

”
与《答舅母书》中所悼

“
元

方
”
乃同一人。按 :中华书局在校勘《答舅母书》∵

文时在
“
元方冲幼

”
处加有眉批

“
元疑当作伟

”(见严

辑《全文》卷一百四十四),怀疑此处的
“
元方

”
当作

“
伟方

”
。此推测不仅没有任何根据 ,反而使问题更

加复杂化了,加 之《与妹刘氏书》和《答舅母书》作者

均为陈姓 ,因 而误认为二文同出陈碜之手。

但事实上 ,据 明人赵世杰《古今女史》所载
“
陈

氏,徐藻妻 ,东莞人。陈锐 ,字元方 ,铉字伟方 ,姊适

东莞 ,生邈 ,一同郡刘氏,四人并有美才
”
[5](“ 姓氏

字里”卷),可知《与妹刘氏书》中的
“
元方

”
和伟方并

皆陈氏妹。而《答舅母书》中的
“
元方

”
是陈碜的表

兄(弟 ),所谓
“
双誉允集

”
指的是

“
元方

”
夫妇皆获

令名 ,两个
“
元方

”
,一男一女 ,显非一人。严、谢失

考 ,竟将陈氏笔下的女性
“
元方

”
误作了陈碜笔下的

男性
“
元方

”
。

那么 ,这一淆乱阴阳、不辨男女的错误又是怎样

造成的呢?原来 ,讹误的根源出在对《先君诔》中所

诔对象的认定上 :由 于严、谢以为刘氏《先君诔》所

诔乃其亡夫,故 而把陈氏《与妹刘氏书》中的
“
元

方
”
、
“
伟方

”
误作为一对年少而富有盛名的文苑佳

偶 ,“ 元方
”
于是

“
红颜

”
变了

“
须眉

”
。但事实上 ,根

据《与妹刘氏书》的内容及陈氏的生平来看 ,“ 元

方
”
、
“
伟方

”
应为并有文才的姐妹 ,刘 氏《先君诔》实

为祭父而非诔夫之文。这是因为:第 一 ,“ 先君
”
可

能指亡夫 ,也可能指亡父 ,刘 氏原文已佚 ,未 知其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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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所指 ,似不得强以为指亡夫。第二 ,陈氏评刘氏写

作技巧时有
“
其言情诉哀 ,则 孝心以叙

”
之语 ,“ 孝

心
”
一词更类父女关系 ,夫妻之间似不宜言

“
孝心

”
;

叙其读后感觉时又有
“
执咏反复 ,触 言流泪 ,感 赖交

集 ,悲慰并至
”
等句 ,如 果所诔为刘 氏之夫 ,则 想来

大姨子对妹夫的感情不至于如此之深。相反 ,如 果

换成是大家共同的父亲 ,则 一切皆可顺理成章。第

三 ,陈 氏对刘氏诔文的写作技巧和感人力量评价甚

高 ,而对其内容则有所不满 ,其指责直接以
“
先君行

状
”
为依据 ,很难想像一个远嫁他乡的女子(赵世杰

以玢为东莞人乃是以其夫之籍贯言)能够对妹夫的

生平行事如此了解 ,以 至于到了可以指责妹妹本人

的地步 !相反 ,如 果是大家共同的父亲则属理所当

然。最后 ,虽 然姊妹三人可能会常有书信往来讨论

文义 ,但祭夫之文似乎不必一定要给姐姐过 目,而祭

父之文则必须共同协商一致认可 ;再者 ,妹妹撰文祭

夫只要做到情至辞达即可 ,不必对之太过苛求 ,而 祭

父之文则必须作到字斟句酌言称其事。此外 ,梁 章

钜《称谓录》载:亡父称
“
先君子

”
、
“
先君

”
,并分别

引《礼记 ·檀弓》
“
子之先君子丧 ,出 母乎?” 和苏轼

《别子由》
“
念子似先君 ,才讷刚且静

”
为例 ;他人亡

父称
“
尊先君

”
,并引《白帖》所载荀勖谓解系曰

“
我

与尊先君亲厚
”
为证[6](14-15页 );而亡夫则称

“
皇

辟
”
[6](63页 )。 可见,直至宋代 ,“ 先君

”
仍指亡父

而非亡夫。作于晋代之《先君诔》当不例外。

综上所述,我们认为刘氏《先君诔》所诔乃其先

父而非亡夫,它乃是刘氏代众姐妹拟作的一篇祭父

之文。

倘上言不谬 ,则 陈氏此信乃是对妹妹陈铉哀悼

亡父之文所作的评价。其写作背景大概是 :嫁于同

乡刘氏之陈铉
③
,适 父丧而成诔文 ,因 其姊远嫁东

莞 ,遂 寄书征求意见。陈氏睹信后以为文笔颇优 ,但

内容可商 ,遂 成此信。陈氏姊妹
“
并有美才

”
,想来

彼此之间当常有书信往来以讨论文义 ,此次亦不例

外。况且诔父大事 ,不可不议。

由此可见,陈 氏妹伟方《先君诔》与陈碜《答舅

母书》二文其实没有任何关联 ,因 此《与妹刘氏书》

和《答舅母书》也就是两篇毫不相干的文章 ,更不会

为陈碜一人所作。即就两篇文章的言辞来看 ,也不

像出自一人手笔 ,将它们纂在一起乃是严辑《全文》

和谢氏《文学史》一个无可辩驳的错误。换句话说 ,

《与妹刘氏书》的作者当从《类聚》之说定为徐藻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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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氏 ,而非刘臻妻陈碜。

接下来的问题是 ,《 艺文类聚》仅仅题名为徐藻

妻
“
陈氏

”
作 ,胡文楷先生却将此

“
陈氏

”
明确定名为

“
陈玢

”
,这理由充分吗?

先来看看胡文楷先生的依据。他得出这一结

论 ,主要使用了三条材料 :第 一 ,《 古今女史》载
“
陈

氏,徐藻妻 ,东莞人。陈锐 ,字元方 ,舷字伟方 ,姊适

东莞 ,生邈 ,一同郡刘氏,四 人并有美才
”
;第 二 ,《 晋

书 ·徐邈传》载
“
邈 ,东莞姑幕人也。⋯⋯父藻,都

水使者
”
;第三 ,《 隋志》载

“
晋都水使者妻《陈玢集》

五卷
”
。笔者认为,从 《古今女史》的记载我们可以

得知陈氏是徐藻的妻子、徐邈的母亲 ;《 晋书 ·徐邈

传》不仅可以印证这一事实,而且使我们得知徐藻

本人是一位都水使者。但仅凭这些材料再加上《隋

志》所载
“
晋都水使者妻《陈玢集》五卷

”
并不能遽下

论断这里的
“
都水使者

”
就一定是

“
徐藻

”
,因 而也就

无法肯定
“
徐藻

”
的妻子就叫

“
陈玢

”
。这当中存在

的
“
逻辑缺环

”
是明显的。

其实 ,最早把
“
徐藻妻陈氏

”
当作

“
都水使者妻

陈玢
”
的还不是胡文楷先生 ,而是清人严可均及其

后学 ,他们所依据的就是《隋志》那条材料
④。胡先

生在其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中虽然援用了《全晋文》

的说法 ,但显然自感理由并不充分,因 此又从《晋书
·徐邈传》和《古今女史》中钩辑出了两条材料加以

补充。但很明显 ,《 古今女史》只表明
“
元方

”
、
“
伟

方
”
的姐姐陈氏就是徐藻的妻子、徐邈的母亲 ,这顶

多能把《与妹刘氏书》中的女性
“
元方

”
和《答舅母

书》中的男性
“
元方

”
区分开来 ,从而断定《与妹刘氏

书》的作者应为
“
徐藻妻陈氏

”
而非刘臻妻陈碜 ;而

《晋书 ·徐邈传》也仅仅说明徐藻是一位都水使者。

结合两条材料 ,也顶多只能表明《与妹刘氏书》的作

者是
“
都水使者徐藻妻陈氏

”
,而不足以把《艺文类

聚》中的
“
徐藻妻陈氏

”
和《隋书 ·经籍志》中的

“
都

水使者妻陈玢
”
等同起来。事实上,笔者认为,二者

确非一人。试申述理由如下。

首先 ,《 隋书 ·经籍志》共记载了晋代十二位妇

人的别集 :其中有九位同时标明了丈夫的官衔和姓

名 ,即 ,江州刺史王凝之妻《谢道韫集》二卷、司徒王

浑妻《钟夫人集》五卷、太宰贾充妻《李挟集》一卷、

武平都尉陶融妻《陈窈集》一卷、海西令刘臻妻《陈

碜集》七卷、散骑常侍傅伉妻《辛萧集》一卷、松阳令

钮滔母《孙琼集》二卷、成公道贤妻《庞馥集》一卷、

宣城太守何殷妻《徐氏集》一卷 ;另 有一位只标丈夫

名字 ,即刘柔妻《王邵之集》十卷 ;唯独晋武帝之嫔

左茱的《左九嫔集》四卷和都水使者妻《陈玢集》五

卷只标丈夫官衔而不标其姓名。由于晋武帝人所共

知 ,因 此 ,实际上就只有《陈玢集》没有标明丈夫的

姓名。这就意味着 ,这位
“
都水使者

”
未必就是严可

均、谢无量、胡文楷等所认定的那个
“
徐藻

”
。事实

上 ,翻 开《晋书》,我 们就会发现
“
都水使者

”
不止一

人 ,至少包括卷二十四所载陈勰、卷四十五所载王

佑、卷九十一所载徐藻、卷百○二所载襄陵王摅、卷

百○三所载支当、卷百○五所载张渐等六人。陈玢

究竟是哪一位都水使者的妻子 ,已 经不得而知了,若

强指为徐藻之妻 ,则 似乎理由不太充足。那么 ,是不

是因为徐藻名气太大 ,而使《隋志》的作者认为不必

标明姓名呢?笔者认为这也不大可能。如前所述 ,

《隋志》体例如此 ,除 了晋武帝无须标明其姓名外 ,

其他如王凝之、贾充等虽然也赫赫有名 ,都标明了字

号 ,徐藻也当不例外
⑤
。因此 ,《 陈玢集》不标丈夫名

字显然是《隋志》的作者已经无法肯定这位
“
都水使

者
”
究竟是谁。如果说《隋志》因为成书时间太晚

(距离徐藻妻陈氏生活的两晋之交
⑥
已有三百年 ),

其作者已经弄不清楚
“
都水使者

”
的真实身份而

“
他

”
事实上就是

“
徐藻

”
的话 ,那 么 ,我 们无法解释

为什么远远早于陈氏的西晋李挟却并没有出现漏标

丈夫姓名的问题。再据《隋志》所载《谢道韫集》下

的附录 :“ 梁有妇人晋司徒王浑妻《钟夫人集》五卷 ,

太宰贾充妻《李挟集》一卷⋯⋯亡。
”
可知 ,《 陈玢集》

等在被收人《隋志》前是由梁人所著录的 ,而 且已经

亡佚。梁代去晋未远已经不标其姓名 ,可见《隋志》

中的这位
“
都水使者

”
极有可能不是见诸《晋书》的

那几位都水使者 ,至少不会是徐藻。否则 ,以 陈玢有

文集传世的原因 ,我们就应该在《徐邈传》里见到有

关她文才的片言只语 (譬 如李扶附于其夫《晋书 ·

贾充传》、刘令娴附于其兄《梁书 ·刘孝标传》、临安

公主两见于《南史 ·梁宗室临川王宏传》和《南史 ·

王藻传》)。 然而 ,令 人奇怪的是 ,《 徐邈传》中并没

有这种记载。因此 ,笔 者认为 ,此
“
陈氏

”
非彼

“
陈

玢
”
,虽 然她们都生活在晋代 ,也都姓陈 ,甚 至都是

都水使者的妻子 ,但却是两个不同的人。不知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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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水使者的妻子陈玢是留下五卷文集的陈姓妇人 ,  姐姐陈氏就是撰写《陈玢集》的那个
“
陈玢∵的话 ,那

而都水使者徐藻妻陈氏才是写作《与妹刘 氏书》的  他为什么不标明这一点呢 ?

作者。

再从《古今女史》著 录的体例来看 ,也 不宜把    总之 ,笔 者认为 ,《 与妹刘 氏书》的作者应 当以

“
陈氏

”
遽定 为

“
陈玢

”
。因为同在

“
陈 氏

”
这一条  《艺文类聚》为根据 ,并结合《晋书 ·徐邈传》、《古今

下 ,两个妹妹就既标名也标字 ,唯独姐姐只有姓氏而  女史》中的相关记载 ,定 其作者为
“
晋都水使者徐藻

无名字。这就让我们感到奇怪 :赵 世杰既然能考证  妻陈氏
”
,而不应从严可均、谢无量之说误作刘臻妻

出陈氏妹妹的名和字 ,如 果有确切证据证明她们的  陈碜 ,也不宜从胡文楷之说遽定为陈玢。

注释 :

①郭绍虞认为:“ 总之,在我国二千多年的文学史上,女性有卓越文才的寥寥可数,其能依据创作经验写为理论文字的,李 清照

之前未之或闻;这不但是宋代词坛上有自己见解、有组织条理的第一篇词论,并 且是我国妇女作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文。
”

参见郭绍虞、王文生《中国历代文论选》第二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 19gO年版,第 354页 。

②见《艺文类聚》卷三十四,仅题
“
刘臻妻陈氏

”
,此据《晋书 ·列女传》及《隋志》得陈氏名为

“
碜
”
。

③据赵世杰《古今女史》
“
陈氏,徐藻妻,东 莞人。陈锐,字元方,舷 字伟方,姊 适东莞,生 邈,一 同郡刘氏,四 人并有美才

”
之记

载,再结合《与妹刘氏书》中相关内容,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么几点看法:第 一,陈 氏姐妹三人与同郡一刘姓女子并有文才 ;

第二《先君诔》为陈舷(伟方)所作;第 三,作 《与妹刘氏书》的陈氏亦有文才且身为长姊,诔父文却由妹妹执笔,或许正是因

其远适东莞之故(《 女史》称其为
“
东莞人

”
乃是以其夫之籍贯而言);相反地,陈铉(刘 氏)则很可能近嫁于同乡。

④严辑《全晋文》辑录有原题为
“
徐藻妻陈氏

”
作的文章两篇:一是取自《类聚》的《与妹刘氏书》,由 于两个

“
元方

”
的混同而被

错误地
“
勘定

”
到了

“
海西令刘臻(刘 膦)妻陈碜

”
名下;二是取自《御览》卷九百七十的《石榴赋》,在《全晋文》卷一百四十四

中又被强定到了
“
陈玢

”
名下,其

“
根据

”
就在《隋志》中:徐藻之妻姓陈,本人是

“
都水使者

”
;而陈玢自然姓陈,其夫恰巧也是

“
都水使者

”
。

⑤不仅如此,征之《晋书 ·列女传》,也可发现这种著述体例。《晋书》,中 华书局,1974年 版。

⑥据《晋书 ·徐邈传》
“
祖澄之,为 州治中。属永嘉之乱,与 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,家于京口”

推断,徐 澄

的媳妇陈氏大约生活在两晋之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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